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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关于印发《吉林省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医疗机构制剂目

录》的通知 

发文字号： 吉医保联〔2020〕34 号 发布日期： 2020 年 12 月 30 日 

关于印发《吉林省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

保险医疗机构制剂目录》的通知 

吉医保联〔2020〕34号 

各市（州）医疗保障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长白山管委会医疗保障局、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梅河口市医疗保障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为加快落实全省中医药大会精神，进一步提高参保人员用药保障水平，规

范医保用药管理，按照《国家医保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国家基本

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的通知》（医保发〔2019〕46
号）、《基本医疗保险用药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医疗保障局令第 1号）等要

求，省医疗保障局会同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组织专家采取准入谈判的形式

制定了《吉林省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医疗机构制剂目录》（以

下简称“目录”）及相应支付标准，现予印发，并就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目录结构 

  目录共包括 446 种制剂，具体包含制剂名称、剂型、规格、包装单位、支

付标准、支付的医疗机构范围等信息。 

  二、适用范围 

  目录适用于我省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及生育保

险，是全省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基金支付参保人员使用医疗机

构制剂的主要政策依据及标准，各统筹区要严格执行，不得自行调整目录范围

和支付标准。省医疗保障局将建立动态调整机制，对目录实行动态管理。 

  三、支付管理 

  医疗机构制剂统一纳入乙类药品管理。参保人先行自付一定比例的费用，

再按基本医疗保险报销比例予以支付。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基金支付时，按工

伤保险和生育保险政策执行。 

  四、相关要求 



  （一）对经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的可以在医院集团内调剂使用的医疗机

构制剂，相应制剂品种在医院集团内的医疗机构使用时均予以支付（详见附

件）。 

  （二）本目录自 2021 年 1 月 1日起实施。本目录中的 446 种制剂有效期 2

年（2020 年 12 月 31日 24 时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4 时）。 

  （三）为充分保障参保群众利益，有效期内医疗机构制剂销售价格应与准

入谈判确定的医保支付标准一致。 

  （四）目录由省医疗保障局会同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统一制定，全省

统一执行。原我省医疗机构制剂支付范围及相关支付政策同时废止。目录执行

中遇到重大问题，应及时反馈。 

  附件：吉林省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医疗机构制剂目录 

   

   

   

  吉林省医疗保障局 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2020 年 12 月 22日 

  （此件主动公开） 

   

   

   

   

   

   

http://xxgk.jl.gov.cn/zsjg/fgw/xxgkmlqy/202012/W020201230349300628572.xlsx

